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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金宏气体 股票代码：

６８８１０６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宏气体”、“本公司”、“发行人”

或“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

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二、科创板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

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

４４％

、跌幅限制比例为

３６％

，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

５

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

５

日后，涨

跌幅限制比例为

２０％

。 科创板进一步放宽了对股票上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

高了交易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减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月，保荐机构跟投

股份锁定期为

２４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的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网下限售股份

锁定期为

６

个月。 本次公开发行

１２

，

１０８．３４００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

４８

，

４３３．３４００

万

股，无限售流通股为

１０

，

１８５．６２９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公司上市初

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４８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３２．９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２

、

３１．７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３

、

４３．９３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４

、

４２．３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公司所处行业为

Ｃ２６－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

日

（

Ｔ－３

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２１．８８

倍。公司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发行人所处行业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

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

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

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

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

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

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

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

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拟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科创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

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本公司未来也可能面临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速

放缓，不能保持成长性的风险。

（一）市场竞争的风险

公司所处的华东区域，由于外资气体巨头布局较早，气体市场竞争较为激

烈。主要体现在产品品种的丰富程度、品牌影响力、成本优势、配送能力和企业

规模等方面的竞争。 在电子气体领域，林德集团、液化空气、空气化工、大阳日

酸等几大外资气体巨头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 已经占据了

８５％

以上的市场份

额。

公司目前的总体市场占有率还比较低， 与跨国公司相比业务规模还比较

小。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统计的数据，

２０１８

年我国电子特种气体的市场规

模为

１２１．５６

亿元， 据此估算， 发行人电子特种气体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为

２．７３％

。 如果公司不能进一步开拓客户、丰富气体品种、提高自身竞争能力，将

对公司的业绩提升和持续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二）主要产品价格下滑的风险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产品氮

气、氧气、氩气及超纯氨等产品售价均有不同程度的波动。 若未来经济增速进

一步放缓及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而公司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有效降低成本及

开拓新产品，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主要产品价格波动将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

生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公司主要产品中的超纯氨、氢

气、氮气、氧气、氩气、二氧化碳、天然气的销售均价变动

１％

，对公司利润总额

的平均影响幅度如下：

项目 超纯氨 氢气 氮气 氧气 氩气 二氧化碳 天然气

利润总额变动

０．５４％ ０．６２％ ０．７５％ ０．５２％ ０．６２％ ０．５２％ １．０５％

（三）营业利润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

公司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外资气体巨头布点较多，竞争较为激烈。大宗气体

价格受经济周期及上下游供求关系影响未来可能发生波动， 而随着国内特种

气体整体产能和产量的不断增长， 部分特种气体价格可能出现一定下降。 因

此，若市场需求变动、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大幅下滑、公司未来不能有效开

拓市场或研发出具有竞争优势的新产品， 则公司可能产生营业利润增速放缓

甚至营业利润下滑的风险。

（四）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价格受市场供需关系影响存在一定波动。原材料价

格波动会对营业成本产生较大影响，对毛利率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受未来市场

供需、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存在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公司主要原材料中的外购氨、

氢气、氮气、氧气、氩气、二氧化碳、天然气的采购均价变动

１％

，对公司利润总

额的平均影响幅度如下：

项目 外购氨 氢气 氮气 氧气 氩气 二氧化碳 天然气

利润总额变动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３６％ ０．２６％ ０．３１％ ０．０８％ ０．７２％

（五）安全生产的风险

气体产品大多为危险化学品。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提纯、检测

和运输都制定了相关规定，并通过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运输管

理等相关部门进行监管。如果公司对生产、储存、提纯、检测和运输等环节管控

不严，安全生产制度未得到有效执行，将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

（六）技术研发风险

近年来国内主要气体企业纷纷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下游集成电路、液

晶面板、

ＬＥＤ

、光纤通信、光伏等行业技术快速迭代，也对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长期聚焦于特种气体的研发，该领域具有较高的技术

壁垒，国内高端特种气体市场一直被几家外资气体巨头公司所占据，目前公司

在气体深度提纯技术、产品质量稳定性、包装和储运技术、分析检验技术等方

面与外资气体巨头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若公司未来研发方向出现失误、技术人

才储备不足或新产品研发进度低于预期，导致公司市场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

无法快速、及时推出满足客户及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将对公司市场份额和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七）销售区域集中的风险

公司客户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报告期内，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的合计

销售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８８．６０％

、

８７．８５％

、

８６．２０％

， 销售区

域比较集中。 如果华东地区客户对气体需求量下降或公司在华东地区的市场

份额下降，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八）子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搬迁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金宏主营业务为二氧化碳的回收、生产、销售，生产

场所位于江苏晋煤恒盛化工有限公司（简称“江苏恒盛”）二分厂区内。 根据徐

州新沂市政府关于化工企业入园的要求，江苏恒盛现有生产地需要搬迁，公司

目前已与江苏恒盛签订在搬迁后的新厂区内建设二氧化碳尾气回收装置的协

议。

报告期内， 徐州金宏经营取得的净利润分别为

７０．８６

万元、

２９３．１８

万元及

３８５．６１

万元。 若徐州金宏因江苏恒盛搬迁导致暂时性停产，将会对公司经营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预计未来徐州金宏搬迁费用

６．００

万元、固定资产处置

损失

３８６．９４

万元，在搬迁年度（预计

２０２１

年度）合计损失约

３９２．９４

万元，将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九）氦气依赖进口的风险

中国氦气资源匮乏，开发成本高，因此国内市场上氦气供应主要来源于进

口。

２０１８

年，中国氦气需求量为

１

，

４８６

万立方米；而国内氦气产量为

３５

万立方

米，自给缺口巨大。

报告期内，公司氦气采购金额分别为

１

，

６７１．８４

万元、

２

，

１１７．０１

万元及

２

，

３８８．３０

万元，公司采购的氦气均为间接来自于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氦气销售收

入分别为

２

，

９５４．３１

万元、

４

，

０５６．０８

万元及

４

，

２６０．５１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分别为

３．６２％

、

４．２５％

及

４．０６％

。 因此，如果氦气海外市场或贸易政策发生变

动，公司存在无法及时采购到符合公司要求的氦气，从而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

不利影响的风险。

（十）错位竞争风险

公司目前的供气模式以零售供气为主，中小型现场制气为辅。 报告期内，

公司零售供气产生的收入分别为

８１

，

５０８．２９

万元、

９５

，

５４４．３７

万元及

１０４

，

９３６．５２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９１．２３％

、

８９．３１％

及

９０．４２％

；报告期，公司现

场制气模式产生的收入分别为

１

，

３２７．３２

万元、

１

，

６７４．００

万元及

２

，

０９７．７２

万元，占

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４９％

、

１．５６％

及

１．８１％

。 相比于外资气体企业以大

型现场制气为主的供气方式，公司销售的瓶装气、储槽气可较好地满足广大中

小型企业的用气需求，从而在细分市场与外资企业形成错位竞争。

未来，若公司进一步发展现场制气业务，或外资企业拓展零售制气业务，

公司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如果公司不能够巩固和加强自身竞争

能力，上述竞争情况的变化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９４１

号”文同意注册，具体内容如下：

１

、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２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

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３

、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４

、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２０

］

１５６

号）批准，本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Ａ

股股本为

４８

，

４３３．３４

万股（每股面

值

１．００

元），其中

１０

，

１８５．６２９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

称为“金宏气体”，证券代码为“

６８８１０６

”。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三）股票简称：金宏气体，扩位简称：金宏气体

（四）股票代码：

６８８１０６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８

，

４３３．３４００

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１２

，

１０８．３４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１０

，

１８５．６２９０

万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３８

，

２４７．７１１０

万股

（九） 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１

，

３５３．３７５１

万

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

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

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本次获配

６４２．７８０９

万股，江苏亨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获配

３２２．９９７４

万股，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

３８７．５９６８

万股，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

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金宏气体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

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１０％

账户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本次发行承诺限售

６

个月的账户

数量为

２６６

个，所持股份数量为

５６９．３３５９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１８％

。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司选定的上市标准

公司选择的上市标准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第

２．１．２

条第（一）项：“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两

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

人民币

１０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 ”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容诚审字［

２０２０

］

２３０Ｚ１１００

号），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者为

准，

２０１８

年度和

２０１９

年度，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３

，

３５１．０９

万元和

１７

，

０６６．９８

万元，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５

，

０００

万

元；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１５．４８

元

／

股计算，发行完成后相应市值符合“预计市值

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规定。因此，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达到了相应的上市

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ＵＺＨＯＵ ＪＩＮＨＯＮＧ ＧＡ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６

，

３２５

万元（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金向华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整体变更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住所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阳工业园安民路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７８９８９２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７８９１２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ｊｉｎｈｏ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ｄｏｎｇｍｉ＠ｊｉｎｈｏ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

者关系部门

证券部

董事会秘书 龚小玲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加工各种工业气体、医用气体、消防气体（灭火剂）、特种气体和混

合气体及其产品，生产加工食品级干冰和食品添加剂（涉及行政许可、审查、

认证生产经营的，凭相关有效的批准证书所列的项目和方式生产经营）。 销售

自产产品，销售消防气体（灭火剂），危险化学品经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经营）；销售：气体及其产品的相关设备及零部件、包装物、气瓶、医疗器械

（一类、二类、三类）、焊割设备及材料、消防器材、五金建材、金属材料、机械铸

件、日用品、家用电器、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一般化工产品和原料（危险化学

品除外），从事上述同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提供售前售后服

务。 从事气体相关的应用技术开发、软件系统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

术转让，气体检测，气瓶检验。 从事气体相关的工程和项目的投资建设、生产

运管并提供相关服务（包括异地客户现场制气业务和管道供应气体业务）。 从

事气体相关的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研发、制造加工、安装维修并提供相关服

务，设备租赁，自有厂房租赁。 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市场信息咨询和在职人员

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道路货物运输（按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经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发行人是一家专业从事气体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环保集约型综合气体

供应商。 经过

２０

余年的探索和发展，公司目前已初步建立品类完备、布局合

理、配送可靠的气体供应和服务网络，能够为客户提供特种气体、大宗气体和

天然气三大类

１００

多个气体品种。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

业为“

Ｃ２６－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金向华，实际控制人为金向华、金建萍，金建

萍与金向华为母子关系。金向华持有公司

３４．０２％

的股权，其控制的金宏投资持

有公司

２．３９％

的股权，金建萍持有公司

９．９３％

的股权。金向华和金建萍合计控制

公司

４６．３４％

的股权，金向华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金建萍任公司董事，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及决策具有实际控制和影响。

金向华先生：现任苏州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１９７７

年

１

月

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民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７７０１＊＊＊＊

＊＊

，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吴县耐火材

料厂生产部主管；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任苏州市液氧制造厂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任金宏有限执行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任金宏有

限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至今任金宏气体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张家港

金宏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海欣头桥执行董事、金宏控股董事长、金华龙燃气

董事长、上海苏埭执行董事、金宏投资执行董事、鑫福古玩执行董事、相青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元联小贷董事；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工业气体工业协会副理事

长、江苏省气体协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江苏省青年商会副

会长、 江苏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苏州市工业气体协会理事

长、中共苏州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苏州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上海气体工业协会理事、苏州市相城区第三届人大代表、苏州相城区第四届人

大代表、苏州市青年商会会长、苏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苏州

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苏州市特种设备协会理事长、苏州新一代企业家商会监

事长、苏州市相城区慈善会副会长。

金建萍女士：现任公司董事，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居

民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５２４１９５３０８＊＊＊＊＊＊

，初中学历。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８７

年在吴县

市陆慕镇孙埂村务农；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６

年于吴县铸钢厂（后更名为“吴县重型机

械厂”）工作；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金宏有限监事；

２０１２

年至今任鑫福古玩监

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今任金宏气体董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元联小贷董

事；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至今任金宏投资总经理。

本次发行后，金向华持有公司

２５．５１％

的股权，其控制的金宏投资持有公司

１．８０％

的股权， 金建萍持有公司

７．４５％

的股权， 金向华和金建萍合计控制公司

３４．７５％

的股权。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金向华，实际控制人仍为金向华、金建萍。本

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如下所示：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本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成员组成，设董事长

１

名，独立董事

３

名，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金向华 董事长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金建萍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龚小玲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杨健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张建波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刘斌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洑春干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刘海燕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张辰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二）监事会成员

本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成员组成，其中

１

名为职工代表监事，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戈惠芳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柳炳峰 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王惠根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三）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与董事会秘

书，任职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金向华 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龚小玲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张建波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刘斌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钱卫芳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共有

５

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金向华 董事长、总经理

王新喜 总工程师

孙猛 研发中心主任

师东升 运营总监

刘志军 检测总监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关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相关限售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限售期

金向华

董事长、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２３

，

５７１

，

２００ ２５．５１％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３６

个月

８

，

６９４

，

９００ １．８０％

间接持有 金宏投资持股锁定

３６

个月

金建萍 董事

３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７．４５％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３６

个月

龚小玲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１

，

９７７

，

０００ ０．４１％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张建波 董事、副总经理

６２５

，

０００ ０．１３％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刘斌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０８％

间接持有 苏州金瑞鸿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戈惠芳 监事会主席

５

，

７０２

，

０００ １．１８％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３％

间接持有 苏州金瑞鸿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柳炳峰 监事

２

，

９１９

，

０００ ０．６０％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间接持有 苏州金瑞鸿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王惠根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间接持有 苏州金瑞鸿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钱卫芳 财务总监

５８２

，

０００ ０．１２％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刘志军 核心技术人员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０８％

间接持有 苏州金梓鸿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孙猛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３％

间接持有 苏州金梓鸿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韦文彦 金向华的配偶

２

，

４２７

，

５００ ０．５０％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３６

个月

金小红 金建萍的妹妹

１

，

０６０

，

１００ ０．２２％

直接持有 直接持股锁定

３６

个月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３％

间接持有 苏州金梓鸿持股锁定

１２

个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股份及其近亲属锁定期限

如上所述，具体承诺内容请参见“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本次发行前股

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

向等承诺”。

（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及其他相关安排

发行人成立了苏州金瑞鸿和苏州金梓鸿两个持股平台。 其中苏州金瑞鸿

持有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苏州金梓鸿持有

３

，

９８７

，

０００

股。

１

、苏州金瑞鸿

苏州金瑞鸿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

日，认缴出资金额为

７６８

万元，出资期限为

２０３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目前全体合伙人均已缴付至认缴出资的

４６．８７５％

，普通合伙

人和有限合伙人所持份额情况及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担任职务

１

刘斌

３６０．００ １６８．７５ ４６．８８％

普通合伙人 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

２

王惠根

１９２．００ ９０．００ ２５．０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职工监事

３

戈惠芳

１２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１５．６２％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监事会主席

４

柳炳峰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２．５０％

有限合伙人 发行人监事

合计

７６８．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均为发行人员工

２

、苏州金梓鸿

苏州金梓鸿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认缴出资金额为

３

，

８２７．５２

万元，出资期

限为

２０３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目前全体合伙人均已缴付至认缴出资的

４６．８７５％

，普通

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所持份额情况及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合伙人性质 担任职务

１

陈莹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普通合伙人 证券部经理

２

李荷庆

３６０．００ １６８．７５ ９．４０％

有限合伙人

已退休，退休前为技术

总监

３

刘志军

３６０．００ １６８．７５ ９．４０％

有限合伙人 检测总监

４

吴佩芳

２４０．００ １１２．５０ ６．２７％

有限合伙人 大宗气体事业部总监

５

李智慧

１９２．００ ９０．００ ５．０２％

有限合伙人

已退休，退休前为人事

行政部副总经理

６

翁方

１９２．００ ９０．００ ５．０２％

有限合伙人 特种气体事业部总监

７

韦震源

１９２．００ ９０．００ ５．０２％

有限合伙人 金瑞捷负责人

８

昝锡锤

１６７．５２ ７８．５３ ４．３８％

有限合伙人 财务部经理

９

张友圣

１４４．００ ６７．５０ ３．７６％

有限合伙人 环安部总监

１０

金小红

１２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３．１４％

有限合伙人

已退休，退休前为运输

部经理

１１

张凤健

１２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３．１４％

有限合伙人

已退休，退休前为项目

经理

１２

朱根林

１２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３．１４％

有限合伙人 吴中分公司负责人

１３

孙猛

１２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３．１４％

有限合伙人 研发中心主任

１４

周宝军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平顶山金宏负责人

１５

邓文伟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已退休，退休前为人事

行政部总监

１６

曹二男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黄桥分公司销售经理

１７

喻占礼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已离职，离职前为干冰

事业部总监

１８

孙振声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已离职，离职前为采购

部经理

１９

陈晓芳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金泡科技总经理

２０

顾晓斌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金华润泽负责人

２１

邹作章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已离职，离职前为阳澄

湖分公司负责人

２２

张建国

９６．０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１％

有限合伙人 黄桥分公司负责人

２３

陆颖

８４．００ ３９．３８ ２．１９％

有限合伙人 金宏控股负责人

２４

肖青青

８４．００ ３９．３８ ２．１９％

有限合伙人 人事行政部经理

２５

陈琦峰

８４．００ ３９．３８ ２．１９％

有限合伙人 采购部总监

２６

戴健美

４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２５％

有限合伙人 吴江分公司财务科长

２７

王毅

４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２５％

有限合伙人 项目部经理

２８

朱阿四

４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２５％

有限合伙人

已退休，退休前为吴江

分公司副经理

２９

林根泉

４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２５％

有限合伙人 黄桥分公司调度

３０

周兆云

４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２５％

有限合伙人 吴江分公司生产科长

３１

朱忠民

４８．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２５％

有限合伙人 吴江分公司运输队长

合计

３

，

８２７．５２ １７９４．１５ １００．００％ －

均为发行人员工或前

员工

苏州金瑞鸿、 苏州金梓鸿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票的锁定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具体承诺内容请参见“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

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限售期限（月）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金向华

１２３

，

５７１

，

２００ ３４．０２％ １２３

，

５７１

，

２００ ２５．５１％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朱根林

４９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１３．６９％ ４９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金建萍

３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９．９３％ ３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７．４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黄皖明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９％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相城高新

１３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３．６２％ １３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２．７２％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埭溪创业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５％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金宏投资

８

，

６９４

，

９００ ２．３９％ ８

，

６９４

，

９００ １．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孔连官

６

，

７５７

，

５００ １．８６％ ６

，

７５７

，

５００ １．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金福生

５

，

７３０

，

５００ １．５８％ ５

，

７３０

，

５００ １．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戈惠芳

５

，

７０２

，

０００ １．５７％ ５

，

７０２

，

０００ １．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其他股东

８１

，

３４７

，

９００ ２２．４０％ ８１

，

３４７

，

９００ １６．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 （宁波）有

限公司

— —

６

，

４２７

，

８０９ １．３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江苏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

３

，

２２９

，

９７４ ０．６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 —

３

，

８７５

，

９６８ ０．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网下摇号中签限售股份 — —

５

，

６９３

，

３５９ １．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小计

３６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２

，

４７７

，

１１０ ７８．９７％

二、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

１０１

，

８５６

，

２９０ ２１．０３％

小计 — —

１０１

，

８５６

，

２９０ ２１．０３％

总计

３６３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４

，

３３３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５％

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金向华

１２３

，

５７１

，

２００ ２５．５１％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２

朱根林

４９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２７％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３

金建萍

３６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７．４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４

黄皖明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５％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５

苏州市相城高新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１５８

，

０００ ２．７２％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苏州市相城埭溪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６％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７

苏州金宏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８

，

６９４

，

９００ １．８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８

孔连官

６

，

７５７

，

５００ １．４０％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９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

有限公司

６

，

４２７

，

８０９ １．３３％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０

金福生

５

，

７３０

，

５００ １．１８％

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８２

，

６２７

，

９０９ ５８．３５％

注：本情况表中若出现持股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的尾差。

七、发行人、主承销商向其他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情况

发行人、主承销商向其他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比例

限售期限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６

，

４２７

，

８０９ ５．３１％ １２

个月

江苏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

，

２２９

，

９７４ ２．６７％ １２

个月

八、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一）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名称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为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二）与保荐机构的关系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为保荐机构招商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数及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的最终跟投数量为

３８７．５９６８

万股， 跟投比例占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为

３．２０％

。

（四）限售安排

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０８．３４

万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４８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四、市盈率

１

、

３２．９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２

、

３１．７５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３

、

４３．９３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４

、

４２．３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２．８７

倍 （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

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３５

元

／

股 （按照

２０１９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５．３９

元

／

股 （按照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８７

，

４３７．１０

万元。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集资金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

２０２０

］

２３０Ｚ００８５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共募集货币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８７

，

４３７．１０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用于本次发行相关的

信息披露费用、发行手续费用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１１

，

４８６．０４

万元（不含可

以抵扣的进项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７５

，

９５１．０６

万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

１２

，

１０８．３４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６３

，

８４２．７２

万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

A14

版）


